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 
江西省公安厅 

赣高法〔2022J 131 号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人民检察院 

江西省公安厅关于印发建立常态化协助查找 

被执行人行踪信息共享机制的意见的通知 

全省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局： 

为深化完善综合治理执行难大格局，进一步强化公安、检

察、法院之间的协调配合，建立健全协助人民法院查找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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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踪信息的快速反应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现将《江西省高级人

民法院、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江西省公安厅关于建立常态化协助

查找被执行人行踪信息共享机制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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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人民检察院 

江西省公安厅关于建立常态化协助查找 

被执行人行踪信息共享机制的意见 

为进一步加强全省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法院查找被执行人行

踪信息，规范协助执行工作办理程序，提升办理效率，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建立快速查询信息共享及网络执行查控

协作工作机制的意见》（法〔2016) 41 号）《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若干问题的规定》（法

发〔2016) 30 号）《江西省法院执行工作联动协调机制工作办法》 

（赣政法〔2017) 6 号），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目标任务 

认真贯彻落实 2022 年省解决执行难工作领导小组专项会议

精神，深化完善综合治理执行难大格局，强化公安、检察、法院

之间的协调配合，建立健全协助人民法院查找被执行人行踪信息

的快速反应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着力解决一直困扰人民法院执

行工作的“查找被执行人难”的问题；持续加大对被执行人规避

执行、逃避执行行为的打击力度，充分发挥公安机关信息化系统

优势，提升协助查找被执行人下落工作成效，切实维护司法权威

和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行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 



二、主要内容 

人民法院与公安机关应当不断深化被执行人行踪信息

的执行协作与信息共享，加强公安机关对被执行人或相关人员的

信息查询、行踪轨迹查找、人员查控等事项的执行协助。检察机

关对人民法院民事执行工作进行全程法律监督，确因工作需要， 

可以委托人民法院查询被执行人的相关信息。 

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法院查找被执行人行踪信息时，可

参照行政拘留查找当事人的途径方法，依照规定程序使用公安相

关信息系统，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与人民法院实

现被执行人行踪信息协查。 

人民法院提请公安机关实施查询被执行人信息、查找

人员行踪轨迹、查控人员等协助措施的对象为人民法院立案执行

的被执行人。 

人民法院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协助查询被执行人以下类

型信息： 

1．身份信息。包括姓名、曾用名、出生日期、户籍地、居住

地、公民身份证号码、电子照片、联系方式，配偶及直系亲属信

息。 

2．车辆登记信息。包括车牌号、品牌及型号、识别码、注册

登记机关及注册日期、违章记录信息、抵押权人、查封扣押机关

名称、查封扣押文书名称等。 



3．旅店住宿信息。包括入住时间、退房时间、住宿旅馆名称、 

住宿旅馆地址等。 

4．人民法院认为需要协助查询，且符合公安机关依照规定可

以提供的其他信息，如被执行人乘坐飞机、高铁信息以及被执行

人车辆在辖区运行轨迹等。 

人民法院提请协助查询人员信息的，应当提供《协助查询信

息通知书》（附件 1) ，并附《协助查询被执行人名单》。公安

机关收到人民法院请求后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将查询结果以《协

助查询被执行人信息回执》（附件 2 ）向提请法院反馈。 

（五）人民法院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协助查找下列案件被执行

人的行踪轨迹： 

1．人民法院立案执行后未决定拘留，但下落不明连续超过 1 

个月、逃避执行的人员。 

2．案件在法定期限内无法执结，给申请执行人生产经营或者

正常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的。 

3．被执行人涉案金额较大，不及时查找将导致案件无法执行

的 

4．人民法院认为需要协助查找的其他情形。 

人民法院提请查找被执行人行踪轨迹的，应当提供《协助执

行通知书》（附件 3)，并附《协助查找被执行人行踪信息名单》。 

公安机关收到人民法院请求后，按照流程审核通过后应及时利用 



系统开展查询工作，实施情况以《协助执行通知书（回执）》（附

件 4）在 3 个工作日内向提请法院反馈。 

（六）人民法院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协助查控下列案件被执行

人或相关人员： 

1．人民法院已作出司法拘传或者司法拘留决定，被拘传、拘

留对象潜逃或者下落不明的。 

2. 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妨害公务或者非法处置被查封、 

扣押、冻结财产等犯罪行为的。 

3．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或者相关人员以威胁或暴力等手段

抗拒执行，导致执行人员受到伤害等严重后果后潜逃的。 

4．涉案金额巨大、申请执行人是特殊群体或者其他因素可能

影响社会稳定的。 

5．最高人民法院、省委、省人大等上级机关交办、督办案件 

的 

6．人民法院认为需要协助查控的其他情形。 

人民法院提请查控人员应当提供《协助执行通知书》，并附 

《协助查控被执行人名单》，有《拘传票》或《拘留决定书》的

应一并附后。公安机关收到人民法院请求后，按照流程审核通过

后应及时开展查控，实施情况以《协助执行通知书（回执）》在 

3 个工作日内向提请法院反馈；公安机关有关部门在日常执勤过

程中发现被执行人，应当及时向提请法院反馈。 



公安机关发现人民法院请求查找行踪轨迹的人员、查

控的人员在公安网络平台上预警，应当立即将预警信息通知提请

法院。 

因被执行人或相关人员已履行义务、已被人民法院找

到或控制等不需要公安机关继续实施协查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

在 1个工作日内向公安机关发送《撤销协助查控通知书》（附件 

5) 。公安机关收到人民法院请求后，应当在 1个工作日内撤销

协查措施． 

人民法院对公安机关协助提供的被执行人行踪信息

应当严格保密，不得泄露信息来源，暴露公安机关查询手段。 

三、工作机制 

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 

全省各级法院和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应当定期召开工作联系

会议（每年不少于 1次），通报总结工作开展情况，协调解决协

助查找被执行人行踪信息工作中的问题。同级人民法院与检察机

关、公安机关经协调无法达成一致的，可以报请各地解决执行难

工作领导小组研究解决，或者提请上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进行协调。牵头协调部门分别是人民法院执行机构和检

察机关民事检察部门、公安机关刑侦部门。 

建立专职联络员机制 

全省各级法院和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建立联络员通讯名册， 



加强双方沟通和交流，确保协助查找被执行人行踪信息工作对接

顺畅。全省各级法院执行局和检察机关民事检察部门、公安机关

刑侦部门应当相对固定至少 :1 名工作人员办理执行和协助执行

的相关事宜，建立 24 小时通信联络机制，定期更新协助查找被

执行人行踪信息，确保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联系畅 

通。 

建立执行信息共享机制 

全省各级法院应当加强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执行案件信

息共享，探索与检察机关共享重复信访（无理信访）执行案件信

息、向公安机关移送拒执案件信息以及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等案件

信息，主动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依法规范开展执行活动， 

凝聚切实解决执行难工作合力。 

建立信息保密工作机制 

全省各级法院和公安机关应当进一步健全内部管理机制，建

立系统查询和工作日志，杜绝违规使用信息查询和超越权限实施

人员查控，双方对查询信息与预警信息要严格保密。人民法院在

提请公安机关开展执行协助时，应严格遵守法律和相关规定；公

安机关对执行法院提请信息查询、人员查控等事项不得向被执行

人及第三人泄露。 

四、工作要求 

（一）规范信息共享。全省各级法院应当强化执行工作主体 



责任，在向公安机关推送协助查找被执行人行踪信息之前，必须

按要求完成被执行人及其财产信息的线上、线下调查措施，穷尽

执行工作措施；公安机关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查找被执行人行踪信

息之后，应当积极履行协助执行义务，刑侦部门牵头沟通协调， 

其他相关部门依照职责开展协助查找工作；检察机关针对人民法

院在民事执行活动中可能存在怠于履行职责情形的，应当向人民

法院书面了解情况，并依法提出检察建议。对于检察机关提出的

了解情况函或检察建议，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书面回复检察机关。 

加强工作协同。全省各级法院应当主动联系同级检察

机关、公安机关，确定并收集对接该项工作的联络员信息，定期

召开工作联系会议，做好查找被执行人行踪信息的收集报送、反

馈信息使用等工作。全省各级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要加强

协作联动，凝聚工作合力，确保查找被执行人行踪信息联动机制

顺畅高效运行，为依法打击规避执行、逃避执行行为提供有力保

障 

强化跟踪问效。对于人民法院提交的协助查找被执行

人或相关人员信息、行踪轨迹、人员查控等事项，全省各级公安

机关应当明确专人对接，积极协助查找，及时反馈信息，确保共

享机制取得实际成效。上级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要加

强对下级单位工作开展情况的联合督查指导，并将协助查找被执

行人行踪信息共享机制建设情况、工作实际效果纳入本系统工作 



考核范围。 

（四）营造浓厚氛围。全省各级法院、公安机关要注重总结

提炼，收集典型案例，发挥宣传联动效应，充分利用报纸、电视、 

微视频、全媒体直播、新闻发布会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扩

大联合打击规避执行行为工作成效，不定期向社会发布典型案

例，发挥警示震慑作用，教育引导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法律义务， 

积极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 

附件：1. ((xxxx人民法院协助查询信息通知书》 

2.《xxx'C公安局协助查询被执行人信息回执》 

3. 《xxxx 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礴．《 xxxx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回执）》 

5. 《义 xxx 人民法院撤销协助查控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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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xxxx人民法院 

协助查询信息通知书 

(x'Cx ）赣 xx 执 'Cx 号 

xx'C 公安局： 

因执行案件需要，根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人民检

察院、江西省公安厅《关于建立常态化协助查找被执行人行踪信

息共享机制的意见》相关要求，请协助查询 x'Cx 等人员以下信

息： 

11 . x x x x 

x x x x 

 K x x x 

请予协助。 

联系人：xxx 联系电话：x'Cx'Cx'C0 

联系人：x'Cx 联系电话：'Cx 减 xxx。 

附：协助查询被执行人名单 

（院印） 

xxx'C年 x 月 x'C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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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查询被执行人名单 

（院印）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备注 序号 执行依据文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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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xxxx公安局 

协助查询被执行人信息回执 

(xxxx)xx 字第 xx 号 

xxxx 人民法院： 

经查询，你院要求协助查询的有关被执行人信息如下： 

姓名：xxx ，性别：x ，身份信息：xxxx ，车辆信息： 

xxxx ，住宿信息：xxxx 。 

姓名：xxx ，性别：x ，身份信息：xxxx ，车辆信息： 

xxxx ，住宿信息：xxxx 。 

此复。 

（公安机关印） 

xxxx 年 x 月 x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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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xxxx 人民法院

协助执行通知书 

(xxxx ）赣 xx 执 x'C 号 

xxx公安局： 

因执行案件需要，根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人民检 

察院、江西省公安厅《关于建立常态化协助查找被执行人行踪信 

息共享机制的意见》相关要求，请协助执行以下事项： 

1.xxx'Cxx。 

2.xxxxx 又。 

请予协助。 

联系人：xxx 联系电话：x'Cxxx'C0 

联系人：xx'C 联系电话：xx'Cx'Cx 。 

附：协助查找被执行人行踪信息名单／协助查控被执行人名

单 

( xx'Cx ）赣 'Cx 执 x x 号执行裁定书一份 

（院印） 

xxxx 年 x 月 'Cx 日 

注：此联交协助执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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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查找被执行人行踪信息名单 

（院印） 

姓名 性别 执行依据文号 备注 序号 身份证号 

1 

2 

3 

4 

5 

6 

7 

S 

9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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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查控被执行人名单 

（院印） 

姓名 性别 备注 序号 身份证号 拘留决定书文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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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xxxx人民法院 

协助执行通知书（回执） 

(xxxx ）赣 xx 执 xxx 号 

xxxx人民法院： 

你院（ xxxx ）赣 'Cx 执 xx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执行裁 

定书已收悉，现已协助执行以下事项： 

联系人：xxx 

联系电话：xxxxxx。 

（公安机关印） 

xxxx 年 x 月 xx 日 

注：此联由协助执行单位退人民法院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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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xxx人民法院 

撤销协助查控通知书 

(xxxx ）赣 xx 执 x x x 号 

xxxx公安局： 

因被执行人 xxx 已履行相关法律义务（已被我院控制和采

取司法拘留措施等原因），根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人

民检察院、江西省公安厅《关于建立常态化协助查找被执行人行

踪信息共享机制的意见》相关要求，请协助撤销对被执行人 x 

x 协查措施。 

1.x x x x x x 。 

2.x x x x x x 。 

请予协助。 

联系人：xxx 联系电话：xxKxxx 。 

联系人：xxx 联系电话：xxxxxx 。 

（院印） 

xxxx 年 xx 月 xx 日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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